
 

  

附件 5 

高质量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指引 

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

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15〕71 号）和《“十三五”国家知识产权

保护和运用规划》（国发〔2016〕86 号）关于重大经济和科技活

动开展知识产权评议的相关意见要求，参照《广东省重大经济和

科技活动知识产权审查评议暂行办法》（粤府知办〔2017〕11 号）

以及《GB/T 32089-2015 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知识产权管理》制定本

指引。 

一、评议目的 

知识产权分析评议通过综合运用情报分析手段，对重点领域

研发计划立项申报项目所涉及的知识产权，尤其是与技术相关的

专利质量进行综合分析，对立项中的知识产权风险进行评估，结

合申报者知识产权管理能力水平，进行综合评议，以重点考察项

目研发的知识产权基础、潜在侵权风险以及保护研发成果的能力。 

二、评议内容 

知识产权分析评议从自有知识产权、专利风险以及知识产权

管理能力三方面对申报项目进行综合评价。 

（一） 自有知识产权。 

自有知识产权是科技研发项目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基础，一方

面体现出申报者已有的技术实力和技术成果，一方面降低科技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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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项目中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风险。 

1.申报单位或申报人针对申报项目应具备一定的研发基础，具

备与申报项目相关的必要的知识产权，相关知识产权权属清晰、

权利有效，申报单位或申报人具有对其知识产权处分的合法性和

合理性。 

2.项目组人员，特别是项目负责人，近年应在与项目相关技术

方面有深入研究，保持与项目技术较高的匹配度及工作活跃程度。 

（二） 专利风险分析。 

对拟申报立项技术的专利风险分析能够提高研发方向的准确

性，避免潜在的侵权风险。 

申报单位或申报人应针对项目研发拟采用的技术方案进行现

有技术检索，对相同技术方向上的主要申请人、主要专利权人，

及相关重要专利申请、重要专利权进行分析，对专利技术竞争热

度、产业知识产权竞争状况进行调查，分析项目研发核心技术潜

在的知识产权风险和竞争关系。 

（三） 知识产权管理能力。 

将研发成果转化为知识产权的能力，决定了科技研发项目的

创新成果能否获得有效地运用、保护和管理，直接影响科技研发

项目的效益。 

申报单位或申报人应尽快建立或具有较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

制度和专职人员，并具备对于研发获得的创新成果进行有效地运

用、保护和管理的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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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提交材料 

申报单位或申报人应参考本指引，在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填写

与项目相关的知识产权情况说明。 


